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３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送达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在深圳市特尔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张慧民先生召集并主持

，

应出席董

事

６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６

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会议以

６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公司根据发展需要

，

拟在西安设立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为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根据

《

公司章程

》、《

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决策制度

》

规定

，

本次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的

批准权限内

，

无需经股东大会的批准

。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后续注册登记手续并按

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的

《

关于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３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８０００

万元

，

出

资比例为

１００％

，

在西安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西安特尔佳制动技术有限公司

（

名称以实际

核定为准

）。

根据

《

公司章程

》、《

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决策制度

》

的规定

，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

权限在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权限内

，

无需经股东大会的批准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６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况

。

二

、

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

，

无其他投资主体

。

本公司注册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深圳软件园

１２

栋

３０１

；

注册资本

：

２０６００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张慧民

；

经营范围

：

运输科技产品及机电设备的开发

、

技术咨询

（

不含限

制项目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销售电涡流缓速器

；

兴办实

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三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拟定

）

公司名称

：

西安特尔佳制动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出资方式

：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注册地

：

西安市沣渭新区

法定代表人

：

黄斌

经营范围

：

运输科技产品

、

汽车零部件及机电设备的开发

、

生产

、

销售

（

不含限制项

目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四

、

投资金额及支付方式

公司以自有资金

，

现金出资

８０００

万元

，

占子公司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五

、

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

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设立子公司是公司实施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

该子公司成立

后

，

将主要从事于汽车辅助制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

对公司深入拓展国内市场和持续扩大

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

２

、

设立子公司事项

，

影响母公司现金资产流出

８０００

万元

，

相应增加长期投资

８０００

万

元

。

六

、

其他

由于全资子公司设立的相关事项尚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

公司承诺

：

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的规定

，

及时

、

准确

、

全面的披露与设立投资公司相关的信息

。

七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３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

召集人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

程

》

等的规定

。

３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上午十时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５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４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６

、

会议地点

：

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特尔佳厂区一号楼

２

层会议室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

程序合法

，

资料完备

。

２

、

会议审议议案如下

：

（

１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和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

（

２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做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４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５

）《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

６

）《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

７

）《

２０１１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

（

８

）《

关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工作的评价

》。

（

９

）《

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

１０

）《

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

（

１１

）《

关于选举陈学利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３

、

披露情况

上述

《

议案

》

内容请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

》、《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等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

１

）

法人股东应持

《

股东账户卡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

》

或

《

授权委托书

》（

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

）

及出席人的

《

居民身份证

》

办理登记手

续

；

（

２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

《

居民身份证

》、《

证券账户卡

》；

授权代理人持

《

居民身份证

》、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

《

证券账户卡

》

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 间为准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３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地址

：

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特尔佳厂区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１１０

联系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６５１９１６６

４

、

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

股东授权委

托书

。

（

２

）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

３

）

委托人为法人的

，

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

、

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

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

。

（

４

）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

权

。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

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

己的意思表决

。

四

、

其他

１

、

会议咨询

：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 系 人

：

张昱波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６５１３５８８

２

、

本次会议会期为半天

，

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费用自理

。

五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

示行使投票

，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本单位

／

本人对本次会议未作出指示的表决事项或会议上提出的临时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受托人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名称

（

姓名

）：

委托人注册号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有效期限

：

委托人对下述提案表决如下

：

序号 提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和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

２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１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６

《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７

《

２０１１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

８

《

关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工作的评价

》

９

《

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选举陈学利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委托人

：

受托人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注

：

１

、

持股数系以股东的名义登记并拟授权股东的代理人代理之股份数

，

若未填上数

目

，

则被视为代表全部以股东的名义登记的单位或自然人股份

。

２

、

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

股东的

，

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

并加盖单位公章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3

2012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２

（

Ａ

） 股票简称：广州药业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年度股东大会

”）

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星期四

）

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中

国

”）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

４５

号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１０３

会议室举

行

，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７

人

，

代表股份数共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股

（

其中

，

内资股

３９０

，

９６５

，

４９１

股

，

Ｈ

股

４５

，

５１３

，

５３０

股

），

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约

５３．８３％

。

年度股东大会由本公司

董事会

（“

董事会

”）

召集

，

副董事长李楚源先生主持

，

本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

、

审计师列席了会议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法

》”）

及本公司章程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截至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

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８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

（

其中

５９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内资股及

２１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Ｈ

股

），

即赋予持有人出席年度股东大会

，

并于会上投票

之股份总数

。

并无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权出席年度股东大会但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

（“

上市规则

”）

第

１３．４０

条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议案

；

亦无任何股份持有人根据

上市规则规定须放弃投票权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年度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

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

议案详情请参见日

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的年度股东大会通告

）：

●

以普通决议案的方式审议通过

：

１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书

代表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２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代表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３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代表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４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核数师报告

代表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５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派息方案

代表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６

、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代表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７

、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董事服务报酬总金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８

、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监事服务报酬总金额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９

、

关于向下属部分企业提供银行借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１０

、

关于本公司属下广州拜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向广州诺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银行借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１１

、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师

，

并建议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１２

、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师

，

并

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

股

）

赞成股数

（

股

）

赞成比例

（

％

）

反对股数

（

股

）

弃权股数

（

股

）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４３６

，

４７９

，

０２１ １００ ０ ０

三

、

律师

、

会计师见证情况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获委聘为年度股东大会的监票员

。

本公司的投票

结果经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复查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的工作只限于应本公司要求执行若干程序

，

以确定本公司编制的投票结果概要是否与由本

公司收集并向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

。

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此执行的工作并不构成按香港审计准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ｎ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

香港审阅业务准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

或香港鉴证业

务准则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ｎ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

而进行的鉴证业务

，

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也不会就与法律解释或投票权有关的事宜作出确认或提出意见

。

年度股东大会由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张慧律师和赵亚荣律师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士

资格合法有效

，

年度股东大会上未有股东提出新提案

，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

章程

》

之规定

，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末期股息派发的重要提示

除以上决议外

，

本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末期股息派发作以下说明

：

（

一

）

由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星期四

）

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星期三

）

止

（

包括首尾两天

），

本公司将暂停办理

Ｈ

股股东过户登记手续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星期三

）

下午交易结束后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Ｈ

股股东均有权获派

２０１１

年度末期股息

。

持有本公司

Ｈ

股股份之股东

，

如欲获派

２０１１

年度末期股息

，

须将所有股份过户文件连同有关股票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星期三

）

下午四时三十分或之前送往本公司香港股份过户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

（

二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以及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

》（

统称

“

税法

”）

的规定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

，

凡中国境内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

息时

，

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

并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

。

因此

，

本公司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星期三

）

名列于

Ｈ

股股东名册上的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末期股息时

，

有义务代扣代缴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

，

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星期三

）

名列于

Ｈ

股股东名册上的居民企业股东派发末

期股息时

，

无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的义务

。

名列在本公司

Ｈ

股股东名册上的依法在中国境内

成立

，

或者依照外国

（

地区

）

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

（

该词语涵义与

税法中的定义相同

），

请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星期三

）

下午四时三十分或之前向香港证券登

记有限公司呈交经有资格在中国大陆执业的律师出具的认定其为居民企业的法律意见书

（

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

）。

否则

，

对于任何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法律意见书而出现对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的争议

，

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

（

三

）

根据税法的规定

，

境外居民个人股东从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在香港发行的股票取

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

应由扣缴义务人依法代缴个人所得税

；

但是

，

持有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

在香港发行的股票的境外居民个人股东

，

可根据其居民身份所属国家与中国签署的税收协

议及内地和香港

（

澳门

）

间税收安排的规定

，

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

因此

，

本公司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星期三

）

名列于

Ｈ

股股东名册上的

Ｈ

股个人股东派发末期股息时

，

有义务代扣代缴

１０％

的个人所得税

。

倘若

，

税务法规及相关税收协议另有规定的

，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的税

率和程序代扣代缴股息的个人所得税

。

（

四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星期三

）

下午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Ｈ

股股东均有

权获派

２０１１

年度末期股息

。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

２１３

条的规定

，

本公司

Ｈ

股股东的股息以港

币支付

。

就本次股息派发而言

，

股息宣布日的上一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平

均价以港币

１００

元兑人民币

８１．１７９６

元计算

，

因此本公司

Ｈ

股每股应得末期股息为港币

０．１２３２

（

含税

）。

Ｈ

股末期股息预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或之前派发

。

（

五

）

如本公司

Ｈ

股股东对上述安排有任何疑问

，

可向彼等的税务顾问咨询有关拥有及

处置本公司

Ｈ

股股份所涉及的中国内地

、

香港及其他国家

（

地区

）

税务影响的意见

。

（

六

）

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２０１１

年度末期派息相关事宜另行公布

。

五

、

备查文件

（

一

）

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签字的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及

（

二

）

律师对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

一

）

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

增补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

公司董事刘明胜先生

、

王冲先生

、

刘毅勇先生

、

孙艳军先生

、

谷俊和先生

、

李永先

先生为公司关联董事

，

六位关联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决进行了回避

。

（

二

）

拟增补关联交易情况

１．

销售产品

、

提供劳务交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关联人 增补金额 已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煤炭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平第一热

电公司

９８６．２３ ０

煤炭

（

含低热值

）、

电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９３０．２１ ２８

，

５９２

合计

１９１６．４４ ２８

，

５９２

（

三

）

２０１１

年前述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单位

：

万元

关联人 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平第一热电公司 销售产品

９８６．２３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产品

２９

，

３９７．５０

合 计

３０

，

３８３．７３

二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平第一热电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注册成立

，

法定代表人

：

明旭东

，

住所

：

四平市铁东区开发区大路

２８６

号

，

总资产

１６３

，

８５４

万元

，

净资产

１７２

，

８７２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４５

，

１８１

万元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３

规定

，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

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电投

”）

及其控股企业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

，

该交

易方受中电投直接控制

，

与公司形成关联交易

。

２．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注册成立

，

法定代表人

：

刘明

胜

，

住所

：

霍林郭勒市工业园区

，

注册资本

：

３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

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５１％

股权

。

总资产

１

，

１０４

，

０５１

万元

，

净资产

４５６

，

３８６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７１１

，

４６１

万元

，

净利

润

７０

，

９５７

万元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０．１．３

规定

，

公司与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蒙东能源

”）

及其控股企业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

。

该交易方受

蒙东能源直接控制

，

与公司形成关联交易

。

（

三

）

以上关联方与公司履约情况良好

。

三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以及合同签订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合同已签署

，

煤炭销售合同主要条款

：

按交易贯例

，

合同签订后即生效

，

合

同有效期和履行期限为一年

。

合同定价原则

：

除重点合同煤价格按照国家调控政策定价外

，

其

它煤炭交易按热值计价

，

执行市场价格

，

露天煤业煤炭价格与周边市场价格基本持平

，

通过市

场调研方式获取

，

采用同一站台

、

同一质量

、

同一价格

，

不低于无关联第三方的交易价格

。

结算

方式

：

原则上执行当月发煤次月结算

，

特殊情况季末结清

。

四

、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

事项是交易双方生产经营所必需的

。

公司关联交易按市场价格定价

，

煤炭销售当月发煤次月

结算

，

其交易性质未影响公司独立性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关联交易独立意见

：

公司向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提交

《

增补关联交

易的议案

》，

我们进行了核实

，

认为公司发生的增补关联交易事项确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事

项

，

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做为定价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

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此项议案的召集

、

召开

、

审议

、

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

，

认

为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

。

鉴

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董事会决议

２

、

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以电子邮

件形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刘明胜

，

公司现有董事

１２

名

，

１２

名董事

参加了表决

，

会议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

决方式

。

一

、

审议

《

关于调整公司机关机构设置的议案

》

依据发展需要

，

公司拟调整机关机构设置

，

此次调整能够更加科学的梳理各系统业务

流程

、

管理关系

，

业务分工和责权利更加明确

，

进一步实现精简高效

、

统一协调管理的目标

。

公司机关由原

１４

个职能部门调整为以下

１１

个部门

：

办公室

、

计划部

、

人力资源部

、

财务部

、

安全生产部

、

机电管理部

、

证券与法律部

、

安全与环境保护监察部

、

政治工作部

、

审计监察

部

、

工会办公室

。

董事

１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该议案

。

二

、

审议

《

关于增补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议案审议关联交易事项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增补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发表了独

立意见

。

公司关联董事刘明胜先生

、

王冲先生

、

刘毅勇先生

、

孙艳军先生

、

谷俊和先生

、

李永

先先生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

公司增补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

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１４

号的

《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

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

有表决权董事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该议案

。

特此公告

。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13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人股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

本公司

、

海王生物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集团

：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大股东

）

中国银行

：

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光大银行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

建设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一

、

解除质押情况

本公司获悉因大股东海王集团在中国银行的借款已如期偿还

，

海王集团质押予中国银行

的本公司

5,629.65

万股法人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63%

）

已于

2012

年

4

月

9

日解除质押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海王集团质押予中国银行的本公司股份已全部解押

。

二

、

股份质押情况

1

、

海王集团质押予光大银行之股份

海王集团近日与光大银行签订

《

最高额质押合同

》（

合同编号

：

GZ38971203003

），

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

3,000

万股法人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0%

）

质押予光大银行

，

为海王集团在光

大银行申请的借款和授信提供质押担保

，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

。

上述质押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4

月

10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

目前

，

海王集团质押予光大银行的本公司法人股总数为

3,00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0 %

。

2

、

海王集团质押予建设银行之股份

海王集团根据与建设银行签订的

《

股权质押合同

》（

合同编号

：

质

2011

流

444-2

福田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400

万股法人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5%

）

质押予建设银行

，

为海王

集团在建设银行申请的借款和授信提供质押担保

，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30,000

万

元

。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期

限自

2012

年

4

月

10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

止

。

目前

，

海王集团质押予建设银行的本公司法人股总数为

7,00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73 %

），

其中

1,400

万股为本次新质押之股份

，

2,500

万股为

2011

年

1

月

7

日质押之股

份

，

3,100

万股为

2011

年

8

月

19

日质押之股份

，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合计人民币

50,000

万

元

。

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1

月

12

日及

2011

年

8

月

26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网站上的公告

。

三

、

截止公告日公司法人股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海王集团所持本公司

180,455,603

股法人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66%

）

中的

168,000,000

股存在质押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5.75 %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12

年

4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发展 公告编号：

2012-15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2012

年

4

月

12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2012

年

4

月

12

日

2.

召开地点

：

公司本部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

董事长龙兴元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

股东

（

代理人

）

6

人

、

代表股份

102,408,845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

29.36％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聘请

的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

大会审议了列入会议议程的有关

报告和议案

，

经过投票表决

，

形成以下决议

：

1

、

2011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102,408,84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

、

批准

2011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102,408,84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3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

；

同意

102,408,84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4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同意

102,408,84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5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秦川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进行

担保的议案

；

同意

102,408,84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6

、

子公司秦川美国公司

（

QCA

）

为联合美国工业公司

（

UAI

）

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

102,408,84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7

、

预计

2012

年与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

额

；

关联股东陕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

龙兴元回避了表决

。

同意

9,408,98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8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同意

102,408,84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9

、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同意

102,408,84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五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项兵先生

、

何雁明先生

、

赵惠先生向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

《

秦川发展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全文刊载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陈建荣

、

吴军锋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建荣

、

吴军锋现场

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

《

公司法

》、《

规范意见

》

等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七

、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4

月

12

日

股票代码：

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2012-016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2012

】

477

号

），

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47,154,480

股新

股

，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核准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

关事宜

。

公司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

1

、

公司本次发行的负责人为

：

任峻

、

韩枫

联系电话

：

025-84418888-888122

传真

：

025-84418888-888000-888480

2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的负责人为

：

胡为敏

、

陈石磊

、

李钢

、

张祺奥

联系电话

：

010-60838453

传真

：

010-60833083

特此公告

。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156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

2012-015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

的有关要求

，

南通富士

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将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

（

星期三

）

15:00-17: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

本次

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http://irm.p5w.

net

）

参与本次说明会

。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石明达先生

、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石磊先

生

、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钱建中先生

、

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章小平先生

、

公司独立董事严晓建先生

、

公司保荐代表人刘丽华女士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300061

证券简称：康耐特 公告编号：

2012-010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

日以专人送

达

、

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

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费铮翔主持

，

经全体董事表决

，

形成决

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市分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市分行申请一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

期限

自

2012

年

4

月

13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并授权公司法人代表费铮翔先生代表本公司

办理相关信贷事宜

，

并签署有关合同和文件

。

此项议案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

此项议案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制定

<

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

>

的议案

》；

此项议案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

特此公告

。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4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３

、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

约

１４

，

９０５

万元 亏损

：

５

，

６１５．０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０．１７

元 亏损

：

０．０６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化纤行业持续低迷

，

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出现大幅下滑

，

而原料价格保持高位运行

，

产品成本居高不下

，

导致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出现较大亏损

。

公司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

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35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1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刊

登了

《

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原定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4:00

召开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

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4

月

11

日

。

现由于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6

日收到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

江苏省财政厅

、

江苏省国家

税务局

、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批准颁发的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颁发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8

日

，

有效期

3

年

），

并于

2012

年

4

月

9

日收到苏州市吴中地方税务局吴中地税

[2012]

4558

号

《

税务事项告知书

》，

因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减征企业所得税申请

，

批复

公司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

享受按

15%

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

因此公司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发生了较大变

化

。

公司重新聘请原年度审计机构对此事项进行专项审计并重新出具公司

2011

年度

审计报告

。

鉴此

，

公司将于近日召开董事会重新审议相关议案

，

同时拟取消原定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在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重

新发出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

由此给股东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

意

，

并恳请理解

。

特此公告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0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

2011

年年度报告

》

已于

2012

年

4

月

5

日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情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7

日

《

证券时报

》、

《

中国证券报

》

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年报相关信息

。

本公司将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5

：

00-17

：

00

，

在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互动平台举行

201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

本次说明会采用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年

度业绩说明会

。

届时

，

总经理陈文星先生

、

董事会秘书曹和平先生

、

财务总监辛淑兰女士

、

独立

董事包汉华先生

、

保荐代表人肖长清先生和保荐代表人沈毅女士将出席本次说明

会

。

欢迎广大投资者和公司股东积极参与

！

公司

201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相关活动咨询电话

：

0798-8399 126

、

传真

：

0798-8399126

；

活动联系人

：

李 毅

。

特此公告

。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三日


